提单更改申请书

TO：川崎汽船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As agent of “K”LINE）
船名  KOTA LATIF 027W          开航日期
2010-01-19         
提单号  KKLUNB8550133             目的港： IQUIQUE           
更改部分： 品名 , 收货人 和 通知人           
品名更改前内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ZIPP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品名更改后内容: 
ZIPPER 

"TRANSIT TO BOLIVIA"
收货人更改前内容：

CIERRES E HILADOS 

"CONDOR"MANZANA 9,GALPON 32,

TEL:56-57470232 IQUIQUE-CHILE
收货人更改后内容：

"CIERRES E HILADOS CONDOR"MANZANA 1,GALPON 7-8 OF:204 
TEL:00 56 57 428176 IQUIQUE-CHILE
通知人更改前内容：

CIERRES E HILADOS 

"CONDOR"MANZANA 9,GALPON 32,

TEL:56-57470232 IQUIQUE-CHILE
通知人更改后内容：

"CIERRES E HILADOS CONDOR"MANZANA 1,GALPON 7-8 OF:204 
TEL:00 56 57 428176 IQUIQUE-CHILE
我司收到提单持有人的书面申请, 要求将提单作上述变更, 电子订舱信息与此变更申请不一致的,以此申请为准。我司确认已收到提单持有人的正式书面申请（如附件所示），经核对，上述变更信息与场站收据和货物托运明细单记载完全一致。现将全套已背书提单交还贵司，请贵司按上述变更要求重新签发提单。我司愿意对所有提单变更信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我司确认支付贵司如下提单更改相关费用：

1、提单更改费（计人民币



元整或美元____________元整）

2、其它费用（请逐项列明明细、币种和金额）
申请人：（填写订舱代理名称）














经办人签名







申请日期 


年

月

日
说明：订舱代理在将本申请书递交给KLINE时必须附上提单持有人的书面申请和全套已背书提单。

